市城管执法局关于2021年行政

执法统计情况的报告

2021年以来，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，在省住建厅正确指导下，在市直相关部门和区县党委、政府大力支持下，我局坚持依法行政、文明执法，扎实推进法治建设相关工作，执法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。现将具体行政执法统计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已确认的行政执法主体情况

我局经确认的行政执法主体为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，无授权主体和委托主体。

二、行政执法人员总体情况

在岗在编人员446人，执法人员共计404人，因退休、调转等调离执法岗位4人。

三、法制审核总体情况

配备法制审核人员47人，其中具有职业法律资格（通过司法考试）3人，全年共参加1次培训。2021年度法制审核案件数量220件，法制审核纠正数量0件。

四、“行政执法事项清单”编制和公开情况

按照市司法局《关于开展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以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权责清单为基础，制定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，共计195项，其中包含行政许可14项，行政处罚165项，行政确认3项，行政征收3项，其他行政权力5项。我局已将执法事项清单在局门户网站进行了公示。

五、涉企检查计划管理情况

无。

六、涉企检查备案情况

无。

七、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情况

2021年，我局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。一是在新修订的《行政处罚法》实施之际，我局组织开展《行政处罚法》培训，针对重点修改内容，邀请市委党校老师来我局讲授《行政处罚法》；二是邀请局法律顾问讲授执法实务，市局各部门、各直属分局和驻区分局共参加5次培训；三是开展宪法日普法活动，购买并发放行政处罚法相关书籍，在全局范围内营造读书学法的良好氛围。
八、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情况

按照《沈阳市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程序行政裁量权工作方案》相关要求，以市城管执法局2020年权责清单为基础，我局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设立为5个阶次，其中第一阶次为免罚情形，共设行政裁量基准786阶次。动态调整后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已报司法局备案，并在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。

九、行政执法决定公开情况

2021年我局行政处罚案件220件，局网站公示220件；行政许可总数193件，其中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132件；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18件；从事生活垃圾（含粪便）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审批1件，拆除公厕审批1件；张贴宣传品审批39件；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1件；改变城市道路原设计结构和使用功能审批1件；已在沈阳政务服务网公示。

十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总体情况

2021年总体备案数量为108件。其中，涉企重大处罚数量105件，提出备案建议数量0件。

十一、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配备情况

配备执法记录仪244部，执法记录仪与执法人员比例达到50%以上，现有固定场所记录设备1套，2021年未将音像设备采购纳入预算。

十二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

2021年度，我局按照《沈阳市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》的要求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认真梳理行政执法依据，将法定职权分解到具体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，确保法治政府建设、行政执法责任制建设落实的各项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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